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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嘉義大學 109 學年度第 2 學期學生宿舍服務暨輔導委員會紀錄 
 
(本次會議以電子郵件通訊方式辦理) 
主席：黃副校長光亮                                   紀錄：林正韜        
出席人員：如委員回覆提案一情形 
 
壹、 主席致詞 (略) 
 
貳、宣讀上次會議提案決議及執行情形 
 

決議：洽悉，同意備查。 

 

參、109 學年第 2 學期學生宿舍工作報告 
一、3 月 10 日於瑞穗館辦理蘭潭五舍整修後住宿費調整公聽會，師生共 252

人參加。 
二、3 月 30 日進行蘭潭六舍公共區域及寢室整修工程修正基本設計審查會議。 
三、110 學年度大學部(含進修學士班)學生宿舍申請及電腦抽籤分配作業於 4

月 14 日舉行完畢。 
四、民雄宿舍於 5 月 6 日在宿舍一樓大廳辦理母親節活動，有 458 位住宿生

參加。本活動讓離家在外求學的住宿生藉此聊表為人子女的小小心意，

透過明信片及康乃馨向母親表達愛與感謝。 
五、6 月 23 日進行新民校區學生宿舍新建工程動土祈福典禮。 
六、因應疫情，本學期延長離宿時間至 7 月 2 日，暑宿 6 月 28 日至 7 月 4 日

不收費。 
七、109學年度第 2學期學生宿舍自治委員聯合會議以電子郵件通訊方式辦理

完成。 

八、各學生宿舍例行工作報告請參閱第 4 頁到第 17 頁。 
學生宿舍用水用電度數比去年同期多的說明： 

(一)蘭潭宿舍 1 月至 5 月用水度數較去年同期為多，係因 1 月至 3 月時，

五舍及汙水處理槽進行整修工程；4 月至 5 月乾旱，很少下雨，氣溫

逐漸炎熱，住宿生喝水、洗衣及洗澡等用水量增加。 
(二)民雄一舍 1 月及 2 月用水度數較去年同期為多，係因去年因疫情取消

寒假營隊，導致去年寒住人數減少，今年恢復辦理寒假營隊；今年一

舍女生寒假住在原寢，往年是集中於二舍住宿；今年外籍生住在原寢

室，往年是集中住在蘭潭宿舍。 
(三)新民宿舍 3 月至 5 月用水度數較去年同期為多，係因寒假關舍期間用

地板清潔機器加強寢室地板清洗工作；4 月至 5 月乾旱，很少下雨，

氣溫逐漸炎熱，住宿生喝水、洗衣及洗澡等用水量增加。 
(四)蘭潭宿舍 2 月到 4 月用電度數較去年同期為多，係因 1 月至 3 月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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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舍及汙水處理槽進行整修工程；2 月底到 3 月底有寒流，熱泵及電

熱器用電量較多。 
(五)民雄一舍 2 月到 4 月用電度數較去年同期為多，係因去年因疫情取消

寒假營隊，導致去年寒住人數減少，今年恢復辦理寒假營隊；今年一

舍女生寒假住在原寢，往年是集中於二舍住宿；今年外籍生住在原寢

室，往年是集中住在蘭潭宿舍；2 月底到 3 月底有寒流，住宿生於意

見信箱反應，晚上如果晚點洗澡就沒熱水，因此增加電熱爐加熱時間。 
(六)新民宿舍 1 月至 3 月用電度數較去年同期為多，係因冬天天氣較冷，

住宿生使用電熱器情形較多；今年外籍生住在原寢室，往年是集中住

在蘭潭宿舍；寒假關舍期間用地板清潔機器加強寢室地板清洗工作。 
肆、提案討論 
提案一 
提案單位：學生事務處生活輔導組 

案由：擬自 110 學年度起調漲蘭潭五舍每學期住宿費 2,000 元，請討論。 

說明： 

一、依「專科以上學校向學生收取費用辦法」第 4 條第 1 款及第 6 條規定，

學校收取宿舍費，應由收取費用之業務單位提案，經學校行政會議或相

關會議審查通過，送經校長核定後公告，並於學校資訊網路公開。前項

會議，應邀請包括學生會等具有代表性之學生代表出席。「專科以上學校

向學生收取費用辦法」如附件一。 

二、依「本校學生宿舍管理規則」第 10 條第 2 款規定，重大整修工程經費向

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申請借用，於宿舍開始啟用後依使用年限調整宿舍

收費攤還；另依同條第 3 款後段規定，由學生事務處召開「調漲宿舍收

費」公聽會，再依行政程序提案送「學生宿舍服務暨輔導委員會」討論

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本校學生宿舍管理規則」如附件二。 

三、依「本校學生宿舍服務暨輔導委員會設置要點」第 3 點第 3 款規定，本

校學生宿舍服務暨輔導委員會學生委員由各校區學生會代表及各校區學

生宿舍自治委員會各推薦 1 人，共 7 人。「本校學生宿舍服務暨輔導委員

會設置要點」如附件三。 

四、蘭潭五舍整修工程經費來源係校務基金借款，預定於 110 年 9 月完成整

修，本組已於 110 年 3 月 10 日辦理蘭潭五舍整修後住宿費調整公聽會，

會中決議自 110 學年度起，調漲每學期住宿費 2,000 元，若工程延宕致影

響住宿生權利時，將退還調漲之住宿費。會議紀錄如附件四。 

五、蘭潭五舍整修工程項目包含北側浴廁整修(332 萬 6,252 元)、南側浴廁整

修(617 萬 4,496 元)、屋頂防水工程(94 萬 7,950 元)、寢室整修(3,110 萬

9,703 元)，整修金額共計 4,155 萬 8,401 元。 

六、蘭潭五舍整修總金額除以床位數 456 床及蘭潭五舍剩餘最低使用年限 20
年(41,558,401 元/456x20x2≒2,278)，原調漲金額為 2,278 元，擬以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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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作為本次五舍住宿費之調整，即自 110 學年度開始，蘭潭五舍全新寢

室住宿費每學期由 6,500 元調至 8,500 元。 

七、本案如經審議通過，將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並將相關資料公告於本校

首頁及宿舍資訊網，亦於本校行政會議提出重要工作報告。 

決議：同意通過。(委員共 20 人，有 15 人回覆，15 人皆同意) 
 
 
伍、臨時動議(無) 
 
陸、主席結論(略) 
 
柒、散會 



4 
 

國立嘉義大學 109 學年度第 2學期 

學生宿舍服務暨輔導委員會議各宿舍工作報告 

一、學生宿舍工作報告 
(一) 住宿現況                 製表日期：110 年 6月 16日 

蘭潭 

宿舍 

舍別 可供床位 108-1住宿率 108-2住宿率 109-1住宿率 109-2住宿率 

一舍 104 85.6% 76.0% 82.7% 84.6% 
二舍 136 83.8% 80.9% 86% 83% 
三舍 586 90.3% 87.0% 90.1% 86.3% 
五舍 458 90.8% 88.6% 94.3% 91.4% 

六舍 331 88.2% 84.0% 87% 84.3% 

合計 1,615 89.2% 85.7% 89.8% 87% 

民雄 

宿舍 

一舍男 427 89% 85% 88.8% 85.9% 

一舍女 200 97% 92% 83.5% 82% 

二舍 656 93% 91% 89.2% 87.9% 

合計 1,283 92% 89% 88.2% 86.3% 

新民 

宿舍 

男舍 178 92% 90% 87% 86 % 

女舍 170 97% 95% 94.7% 92.4 % 

合計 348 95% 93% 91% 89.1% 

林森 

宿舍 
明德齋 206 70.9% 67.5% 71.4% 67.5% 

進德樓 

宿舍 

男舍 195 88.1% 83% 81.5 80 

女舍 203 92% 86% 62.1 64 

合計 398 90.1% 84% 71.6 71.6 

說明：  

 

(二) 收支（109學年度第 2學期）              製表日期：110年 6 月 16日 

宿舍別 蘭潭宿舍 民雄宿舍 新民宿舍 林森宿舍 進德樓宿舍 

項目 收入 支出 收入 支出 收入 支出 收入 支出 收入 支出 

實收金額 8,526,800  5,206,000       2,112,834  606,900  2,838,560  

就學貸款 1,873,800  1,361,000  379,000       128,250  201,700  

宿網費用  597,500  440,600  120,800   
 46,200  106,000 

攤還  0  0  0  438,266  219,176 

宿舍重置

經費 

(宿舍收

入 10%) 

     1,040,060  656,700  249,183       73,515  304,026 

業務費  3,079,137  3822178  1,455,050  653,496  1,078,809 

合計 10,400,600 4,716,697 6,567,000 4,919,478 2,491,834 1,825,033 735,150 1,211,477 3,040,260 1,708,011 

結餘 5,683,903 1,647,522 666,801 -476,327 1,332,249 
備註：1. 單位：元。各項收支統計至 110 年 5月 31日止。 

2. 業務費包含人事費、水費、電費、維修費、文具設備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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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維修工作(110年 1月～5月)          製表日期：110年 6月 16 日 

 蘭潭宿舍 民雄宿舍 新民宿舍 林森宿舍 進德樓宿舍 

項目 件數 金額 件數 金額 件數 金額 件數 金額 件數 金額 

水電 57 153,145 64 115,175 42 26,980 6 
5000 

(部份自修) 
39 11,444 

木工 11 5,792 102 16,342 3 0 9 自修 8 4,500 

冷氣 64 121,550 72 28130 7 2,700 10 26,100 9 36,451 

飲水機 3 2,400 19 38,038 2 600 2 2,400 2 0 

廁所 28 67,700 28 2,000 2 0 4 自修 17 3,700 

浴室 50 114,489 63 19,120 35 4,000 5 自修 24 5,800 

門禁系統 2 4,800 2 26,000 4 2,500 3 2,950 7 32,030 

監視器 2 28,000 22 81,930 3 1,580 0 0 3 5750 

鋁門窗 1 2,500 1 24,000 0 0 6 自修 0 0 

其他 108 78,499 110 188,957 23 10,800 19 5,500 73 66,629 

合計 326 578,875 483 539,692 121 49,160 64 41,950 182 166,304 

*其他類包含(家電類、緊急逃生燈、冷氣遙控器、營造)、廁所(大多包含電燈、馬桶漏水、地板阻塞…)、浴室

(大多包含蓮蓬頭、洗手台、置物架、水龍頭、電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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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宿舍用水度數資料(109年~110年 5月)      製表日期：110年 6月 16日 
宿舍別 蘭潭宿舍 新民宿舍 民雄一舍 民雄二舍 進德樓宿舍 林森宿舍 

月 109年 110年 109年 110年 109年 110年 109年 110年 109年 110年 109年 110年 

1 6,641 8,058 1,165 1,290 1,209 1,588 2,197 1,349 3,409 
 

2,650 
 

557 584 

2 5,953 8,551 1,011 1,191 915 1,589 1,899 1,712 491 512 

3 1,824 3,564 45 490 556 570 264 554 1,665 
 

1,682 
 

389 407 

4 5,330 7,382 792 1,130 1,173 1,140 1,248 1,341 415 427 

5 6,579 10,340 960 1,503 1,307 1,307 1,790 1,596 2,595 
 

2,190 
 

409 421 

6 7,483  1,272  1,518  1,661  452  

7 7,830  1,126  1,488  1,589  3,547 
 

 
 

476  

8 3,762  410  300  282  354  

9 2,537  107  178  178  1,144 
 

 
 

322  

10 4,821  550  503  581  449  

11 8,030  1,186  1,195  1,485  1,787 
 

 
 

576  

12 9,222  1,356  1,550  1,735  6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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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宿舍用電度數資料(109年~110年 5月)      製表日期：110年 6月 16日 
宿舍別 蘭潭宿舍 新民宿舍 民雄一舍 民雄二舍 進德樓宿舍 林森宿舍 

月 109年 110年 109年 110年 109年 110年 109年 110年 109年 110年 109年 110年 

1 197,400 187,200 22,400  27,840  42,825  40,996  52,714  42,957  69,189 68,893 
8,770 9,191 

2 128,040 177,480 12,480  15,680  23,948  32,765  28,036  35,085  7,977 8,347 
3 89,760 115,320 3,840  8,000  13,989  20,409  12,579  17,070  45,063 44,635 

6,892 6,698 
4 178,320 203,640 24,000  25,280  34,186  42,507  42,657  44,510  8,877 8,707 
5 188,160 190,440 27,840  28,800  38,567  42,322  47,765  40,012  85,433 92139 

11,206 11,721 
6 258,840  43,200   58,619   65,927   14,813  
7 269,040  44,800   55,629  60,253   77,594  

17,352  
8 115,800  14,720  15,020   15,729   8,969  
9 92,040  7,680  16,142   12,562  45,405  

10,793  
10 221,880  31,680  49,794   42,968   14,998  
11 210,360  32,000  44,497   39,641   70,308  

12,127  
12 190,200  26,560  43,676   41,726   11,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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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已完成工作                製表日期：110年 6月 16日 

月份 工作項目 

1 月 

1.辦理 109 學年度寒假關舍離宿及寒假住宿入住之相關事項。 
2.進行公共區域、寢室設施檢修。 
3.進行寒假宿舍清潔。 
4.檢核 109 學年度第 2 學期住宿繳費資料。 
5.辦理 110 學年度優住申請作業之公告與受理作業。 
6.寒假住宿管理。 

2 月 

1.寒假住宿管理。 
2.進行宿舍消毒及水塔清潔。 
3.持續進行公共區域、寢室設施檢修。 
4.辦理 110 學年度優住申請作業。 
5.辦理 109 學年第 2 學期開舍進住作業。 

3 月 

1.公告 110 學年度床位、抽籤及遞補作業相關規定。 
2.辦理 110 學年度正副舍長選舉、樓長及志工甄選。 
3.辦理 110 學年度優先住宿申請審核。 
3.校對住宿生身份。 
4.公告 110 學年度優住名單。 
5.維護 109 學年第 2 學期繳費第 2 階段繳費名單。 

進德樓宿舍完成「好友共住專案」申請作業。 

4 月 

1.公告 110 學年度舊生床位抽籤結果。 
2.辦理 110 學年住宿登記作業及候補登記作業。 
3.辦理新任宿舍幹部、志工、工讀生教育訓練。 
4.校對就貸名冊資料。 

進德樓宿舍辦理研究生 110學年度續住意願調查。 

5 月 

1.暑期住宿辦法、離宿關舍公告時程協調會。 
2.辦理 110 年度暑假住宿申請作業公告並受理申請登記。 
3.辦理新舊任宿舍幹部交接及頒證活動。 
4.辦理候補床位登記作業。 
4.辦理新任宿舍幹部、志工教育訓練。 
6.辦理 109 學年第 2 學期防災防震緊急疏散及逃生演練。 

民雄宿舍辦理母親節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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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 幹部自治與宿舍活動               製表日期：110年 6月 16日 

蘭潭

宿舍 

日  期 活   動 

110年 2月 18日 召開蘭潭宿管會第 1次會議。 

110年 2月 19、20、21日 辦理蘭潭校區寒假開舍作業。 

110年 2月 22日~3月 23日 辦理正副舍長選舉。 

110年 3月 8日~3月 10日 辦理宿舍普查。 

110年 3月 10日 辦理五舍 110年開始調整住宿費公聽會。 

110年 3月 16日 召開蘭潭宿管會第 2次會議並辦理優先住宿審查

作業。 

110年 3月 23日 完成蘭潭校區新任舍長選舉開始樓長甄選作業。 

110年 5月 21日 辦理蘭潭校區新任樓長志工幹部訓練。 

110年 5月 29日 召開蘭潭宿管會第 3次會議。 

民雄

宿舍 

110年 2月 7日 召開 109學年度第 2學期進住作業會議。 

110年 2月 19日- 21日 完成 109學年度第 2學期進住作業。 

110年 3月 8日-14日 完成 110學年度優先住宿申請審核作業。 

110年 3月 8-11日 完成 110學年度第二學期實施宿舍普查作業。 

110年 3月 10日-24日 辦理 110學年度正副舍長選舉。 

110年 3月 30 - 4月 13日 辦理 110學年度辦理女舍樓長甄選。 

110年 4月 12日-20日 辦理 110學年度辦理男舍樓長甄選。 

109年 4月 13日-20日 辦理 110學年度女舍樓長第 2次甄選。 

110年 4月 22 - 5月 6日 辦理發放康乃馨及明信片慶祝母親節系列活動。 

110年 5月 2日 辦理 110學年度新任幹部實務研習。 

新民

宿舍 

110年 2月 19、20、21 辦理 109學年度第 2學期進住作業。 

110年 3月 11日 完成 110學年度優先住宿申請審核作業。 

110年 3月 9~12日 辦理 109學年度第二學期實施宿舍普查作業。 

110年 3月 17日 完成 110學年度自治幹部選舉(正副舍長)。 

110年 3月 18日 110 學年度新民校區宿舍志工甄選名單。 

110年 4月 8日 
完成自治幹部遴選(各樓樓長)含召開新舊任幹部

交接協調會。 

110年 4月 28日 完成 109學年第 2學期(緊急疏散演練)。 

110年 4月 30日 完成新舊任自治幹部銜接教育與實務見習。 

林森

宿舍 

110年 2月 19、20、21日 辦理 109學年度第 2學期進住作業。 

110年 3月 24日 完成 110學年自治幹部選舉(正副舍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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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年 4月 16日 公告 110 學年度舊生床位，抽籤及遞補作業相關

規定。 

110年 4月 27日 完成及新舊任自治幹部銜接教育與實務見習。 

110年 5月 7日 宿舍新任幹部教育訓練。 

110年 5月 13日 宿舍工讀生教育訓練。 

進德樓 

宿舍 

110年 2月 23日 宿管會會議-舍長選舉工作規畫及分配。 

110年 3月 1日 志工甄選開始。 

110年 3月 24日 110學年度正、副舍長選舉。 

110年 3月 29日 樓長甄選開始。 

110年 5月 3日 新舊幹部交接及實施新任幹部訓練。 

 

 (八) 未完成及下學期工作重點              製表日期：110年 6月 16日 

月份 工作項目 

6 月 

1.召開 109 學年度第 2 學期關舍工作協調會，完成暑假前關舍準備。 
2.辦理 110 年度暑假住宿申請作業與相關事項。 
3.辦理期末關舍、離舍及暑假進住作業。 
4.辦理 109 學年度第 2 學期宿舍水電費收費作業。 
5.辦理 110 學年度研究所床位登記公告、申請與分配作業。 

進行蘭潭五舍寢室整修工程。 

7 月 

1.進行暑假公共區域、寢室設施全面檢修及消毒作業。 
2.暑假住宿管理。 
3.冷氣機及電風扇檢修與清洗。 
4.辦理水塔清洗與化糞池清理作業。 
5.辦理 110 學年研究所新生床位登記與分配作業。 
6.辦理 110 學年度第 1 學期住宿資料建檔。 

進行蘭潭五舍寢室整修工程。 

8 月 

1.暑假住宿管理。 
2.辦理 110 學年度研究所新生進住(遞補)作業。 
2.完成 110 學年度第 1 學期住宿生床位登記與分配作業。 
3.檢核 110 學年度第 1 學期新、舊生繳費資料及建檔。 
4.持續進行暑假公共區域、寢室設施全面檢修整備。 
5.完成宿舍全面實施消毒、水塔清洗與化糞池水肥抽取。 

進行蘭潭五舍寢室整修工程。 

9 月 

1.辦理新生進住報到作業及新生家長座談會。 
2.辦理舊生進住(遞補)作業。 
3.辦理 110 學年度新生法規講習。 
4.新生床位候補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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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辦理 110 學年度第 1 學期緊急疏散演練。 

10 月 

1.維護第 2 階段繳費名單。 
2.辦理宿舍普查。 
3.辦理 110 學年度自治委員遴選。 
4.檢核校對住宿生資料。 

11 月 
1.完成宿舍財產盤點。 
2.校對就貸名冊資料。 
3.檢核 110 學年第 1 學期新、舊生繳費資料及建檔。 

12 月 

1.110 學年度寒假住宿之公告與受理作業。 
2.辦理聖誕節與冬至系列活動。 
3.完成宿舍經費相關報表會計關帳作業。 
4.檢核 110 學年度第 1 學期住宿資料。 

 

(九) 違規情況                   製表日期：110年 6月 16 日 

扣點件數 男 女 合計 備 註 

蘭潭宿舍 20 15 35 不假外宿、晚歸、無故不假未參加逃生演練居多。 

民雄宿舍 30 45 75 逾門禁時間返舍居多。 

新民宿舍 35 23 58 逾門禁時間返舍居多。 

林森宿舍 24 － 24 逾門禁時間返舍居多。 

進德樓宿舍 30 20 20 逾門禁時間返舍居多。 

 

 



名　　稱：專科以上學校向學生收取費用辦法

修正日期：民國 103 年 12 月 26 日

第 1 條

本辦法依大學法第三十五條第一項、私立學校法第四十七條第一項及專科

學校法第四十四條第三項規定訂定之。

第 2 條

專科以上學校（以下簡稱學校）向學生收取之費用，分類如下：

一、學費：指與教學活動直接相關，用以支付學校教學、訓輔、研究、人

    事所需之費用。

二、雜費：指與教學活動間接相關，用以支付學校行政、業務、實驗、基

    本設備所需之費用。

三、代辦費：學校代為辦理學生相關事務之費用。

四、使用費：學生使用特殊設備、設施之費用及保證金。

前項第一款學費及第二款雜費之收取，依專科以上學校學雜費收取辦法之

規定辦理。

學校依第一項第四款規定收取保證金者，應明定其退還或不予退還之條件

、程序及其他相關規定。

第 3 條

前條第一項第三款代辦費之收費項目如下：

一、伙食費。

二、書籍費。

三、平安保險費。

四、外籍生及僑生全民健康保險費。

五、其他代辦費。

第 4 條

第二條第一項第四款使用費之收費項目如下：

一、宿舍費。

二、電腦或語言實習費。

三、網路通訊使用費。

四、音樂或體育設施使用費。

五、使用宿舍保證金。

六、其他使用費。

第 5 條

學校不得以代辦費或使用費之名義，收取下列費用：

附件一

User
螢光標示



一、教學設施設備使用費：學生上課或教學活動必須使用之設施或設備。

二、活動費：以學校名義辦理之各類活動所收取之費用。

三、服裝費：各類服裝費用。

四、製作費：學生權益相關文件初次核發之費用。但毀損、遺失、更換、

    補發者，不在此限。

五、刊物費：學校發行刊物之費用。

六、材料費：各院、所、系、科或年級學生均須使用之材料費用。

七、手續費：學生臨櫃向學校或指定銀行繳納學雜費所衍生相關事項之手

    續費。

 

第 6 條

學校收取代辦費及使用費，應由收取費用之業務單位提案，經學校行政會

議或相關會議審查通過，送經校長核定後公告，並於學校資訊網路公開。

前項會議，應邀請包括學生會等具有代表性之學生代表出席。

 

第 7 條

代辦費與使用費之會計及稽核作業如下：

一、應建立收支明細帳，並專帳處理。

二、應開立編列連續號碼之收據；其由金融機構代為收取者，由該機構掣

    給收據。

三、每學期應公開收支明細，並適時檢討收支項目之必要性及合理性。

四、私立學校收取之費用均應併入會計師年度查核之範圍內，並列專章表

    達。

 

第 8 條

學生因故無法繼續就讀，學校應依代辦費與使用費項目性質及使用情形，

辦理退費。

 

第 9 條

學校向學生收取代辦費及使用費，違反本辦法規定或有其他不當情事者，

應予退還。

 

第 10 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User
螢光標示

User
螢光標示

User
螢光標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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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嘉義大學學生宿舍管理規則

國立嘉義大學 95.05.17   第 2 學期學生事務會議修訂 
國立嘉義大學 95.06.02    94 學年度第 2 學期學生宿舍服務暨輔導委員會會議通過 

國立嘉義大學 96.11.27  第 1 學期學生事務會議修訂 
國立嘉義大學 97.01.21    96 學年度第 1 學期學生宿舍服務暨輔導委員會會議通過 
國立嘉義大學 99.01.22    98 學年度第 1 學期學生宿舍服務暨輔導委員會會議通過 
國立嘉義大學 99.06.25    98 學年度第 2 學期學生宿舍服務暨輔導委員會會議通過 

國立嘉義大學 100.06.24  99 學年度第 2 學期學生宿舍服務暨輔導委員會會議通過 
國立嘉義大學 101.01.04   100 學年度第 1 學期學生宿舍服務暨輔導委員會會議通過 
國立嘉義大學 101.06.11   100 學年度第 2 學期學生宿舍服務暨輔導委員會會議通過 
國立嘉義大學 102.01.09   101 學年度第 1 學期學生宿舍服務暨輔導委員會會議通過 
國立嘉義大學 102.05.29   101 學年度第 2 學期學生宿舍服務暨輔導委員會會議通過 
國立嘉義大學 103.01.10   102 學年度第 1 學期學生宿舍服務暨輔導委員會會議通過 
國立嘉義大學 103.06.20   102 學年度第 2 學期學生宿舍服務暨輔導委員會會議通過 
國立嘉義大學 104.01.06   103 學年度第 1 學期學生宿舍服務暨輔導委員會會議通過 
國立嘉義大學 104.05.15   103 學年度第 2 學期學生宿舍服務暨輔導委員會會議通過 
國立嘉義大學 104.10.01   104 學年度第 1 學期學生宿舍服務暨輔導委員會會議通過 
國立嘉義大學 106.01.03   105 學年度第 1 學期學生宿舍服務暨輔導委員會會議通過 
國立嘉義大學 107.01.08   106 學年度第 1 學期學生宿舍服務暨輔導委員會會議通過 
國立嘉義大學 108.06.05   107 學年度第 2 學期學生宿舍服務暨輔導委員會會議通過 
國立嘉義大學 108.12.25   108 學年度第 1 學期學生宿舍服務暨輔導委員會會議通過 
國立嘉義大學 109.06.10   108 學年度第 2 學期學生宿舍服務暨輔導委員會會議通過 
國立嘉義大學 110.01.06   109 學年度第 1 學期學生宿舍服務暨輔導委員會會議通過 

第一條  國立嘉義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達成生活教育之目的、養成學生愛整潔、守秩序的良好生活

習慣，發揮自動自發之自治精神，藉以維護住宿環境安寧，確保住宿學生安全，特訂定國立

嘉義大學學生宿舍管理規則(以下簡稱本規則)。 

第二條  學生宿舍之管理組織及職掌

一、學生宿舍服務暨輔導委員會：學生宿舍輔導政策與相關法規之研議與修訂。

二、學生事務處︰生活輔導組負責學生宿舍之管理策劃與輔導；軍訓組協助住宿學生生活輔導，

及負責緊急事件處理等事宜。

三、總務處：協助學生宿舍設備修繕維護、環境衛生、財產保管及水電供應。

四、各學院：負責各系（所）住宿學生生活輔導。

五、宿舍辦公室管理人員︰受生活輔導組組長之督導，負責宿舍有關整潔、秩序、安全等工作之

業務執行。

六、宿舍志工：受宿舍辦公室管理人員之督導，負責宿舍一般庶務管理。

七、學生宿舍自治幹部：受宿舍辦公室管理人員指導，負責推展有關宿舍整潔、秩序、安全及修

繕等工作。（宿舍自治幹部考核要點另訂）

第三條  住宿申請與床位分發

一、一般寢室

(一)大學部學生採自願申請，以 1 學年（不含寒、暑假）為原則，由生活輔導組依據宿舍床

位申請標準作業流程(如附表一)辦理。 
(二)本校大學部日間一年級新生，除戶籍地距就讀校區方圓 10 公里內者外，均保障住宿床位，

進修推廣部新生床位數依進修推廣部公告辦理。

(三)研究所學生採自願申請，欲申請學生宿舍者，應依照作業程序上網完成申請手續，再依

據宿舍床位申請標準作業流程(如附表一)辦理。

(四)研究所床位分發以入學年度區分辦理，碩士班新生以住宿 2 學年（含寒、暑假）、博士

班新生以住宿 4 學年（含寒、暑假）為原則(不含休學期間)，如有空床位以當學年度入學

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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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優先後補。 
(五)大學部日間學生(不含延修生)床位分配順序︰ 

1.新生(戶籍地距就讀校區方圓 10 公里內除外)及未滿 18 歲學生。 
2.學生宿舍自治幹部及宿舍志工。 
3.身心障礙學生。 
4.家境貧困持有社政單位低收入戶及中低收入戶證明者。 
5.僑生。 
6.離島生（持設藉滿四個月以上之全戶證明）。 
7.持有遺族撫卹令之學生。 
8.大陸學生、外籍生(含交換學生(經本校身分確認))。 
9.家庭突遭不可抗拒之天然災害持有社政單位証明者。 
10.原住民身分之學生。 
11.ㄧ般身分舊生（依「學生宿舍抽籤作業規定」辦理）。 
12.大一復學生。 
13.轉學生。 
14.其他簽請學生事務處同意者。 

二、無障礙寢室 
(一)無障礙寢室以中重度肢體障礙、多重障礙且無法自行上下學之大一新生優先。 
(二)新生須於開學前，舊生須於每學期第 10 週前，向學生事務處學生輔導中心提出申請。 
(三)申請者需經特殊教育推行委員會審查通過後始具有住宿權利，舊生須待新生入住後，尚

有空床位時始可入住。 
(四)陪同住宿家屬，須與申請者同性別，並依宿舍收費標準收費。 

三、患有法定傳染性疾病或其他重病短期內無法痊癒，而有隔離必要或特殊治療者，或其他特殊

個案不宜團體住宿者，均不得申請住宿，以維護住宿生之健康與安全。 
前項限制申請學生，若確實有住宿需求者，須檢具醫院診斷書或相關證明文件，經衛生保健

組、導師及系(所)主任(所長)初審後，依行政程序專案報請校長核可，始得申請住宿。若有

隱瞞或作不實之報告，除立即勒令退宿外，並移送學生獎懲委員會議處；若造成損害者，應

依相關法令負相關責任。 
四、床位分配作業施行細則另訂之。 

第四條  宿舍進住與關閉 
一、宿舍進住及住宿標準作業流程(如附表二) 

(一)申請學生經抽籤確定住宿排序，於名單公告後 2 週內填寫住宿申請表與住宿契約書完成

床位登記手續，未完成者視同放棄，並依序遞補。住宿生應依規定繳納住宿費，學生寒、

暑假住宿另依規定申請並完成繳費手續。 
(二)學生宿舍開放進住時間由生活輔導組公告。進住時應向宿舍自治幹部登記及繳交住宿公

約同意書，並持繳費收據（新生後補）向宿舍辦公室管理人員請領鑰匙，完成住宿手續。 
(三)大學部新生完成住宿手續而欲退宿者，須於新生始業式結束日下午 5 點前提出申請，其

已繳之住宿費始得無息退還。尚未辦理進住且未於新生始業式結束日下午 5 點前向宿舍

辦公室提出保留床位者，一律視同自願退宿。 
(四)分發之寢室及床位非經宿舍辦公室管理人員許可不得以任何理由私自頂讓或調換。未按

規定於開學後一週內進住者視同棄權，其所繳納之住宿費不予退費。 
二、宿舍關閉 

(一)學生宿舍於期末考結束後 3 日關閉（如有特殊情況依當時公告為主）。 
(二)住宿學生於寒、暑假宿舍關閉前，應將私人物品搬離，寢室打掃清潔完畢，交還公物，

經宿舍辦公室管理人員（或宿舍自治幹部）檢視合格始得離宿。未依規定辦理離宿者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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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其再申請住宿之權利，並依校規懲處。 
(三)欲申請寒、暑假住宿者，依本校「學生宿舍寒、暑假管理要點」辦理申請手續(如附表三)。 

第五條  退宿 
一、住宿學生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即辦理退宿(如附表四)。 

(一)休學、退學、轉學。 
(二)畢業。 
(三)學年度結束。 
(四)勒令退宿者。 
(五)具法定傳染病疫經核定准予退宿者。 
(六)未經核准擅自搬離宿舍者。 

二、合於本條第 1 款第 1 至 3 目，退宿學生須於 3 日內完成退宿手續遷出宿舍，如確因重要事故

未能如期遷出，須報請學生事務處核准後始可延後退宿。 
三、住宿契約期間自願退宿及勒令退宿者： 

(一)當學期住宿費概不退還，並須繳交住宿契約違約金。違約金為 2 個月住宿費。 
(二)取消爾後住宿資格。 
(三)自願退宿者須檢附家長通知書並簽名。 

四、休、退學、轉學及法定傳染疾病退宿者，住宿費退費依下列辦理： 
(一)住宿費收費每學期 18 週收費者： 

1.實際離宿日於學期開始上課後未逾學期三分之一者，退還三分之二。 
2.實際離宿日於學期開始上課後逾學期三分之一，而未逾學期三分之二者，退還三分之

一。 
3.實際離宿日於學期開始上課後逾學期三分之二者不予退費。 

(二)住宿費每半年收費者(第一學期住宿起算日為 8 月 1 日，截止日為翌年 1 月 31 日；第二學

期住宿起算日為 2 月 1 日，截止日為 7 月 31 日)： 
1.實際離宿日於學期起算日後未逾學期三分之一者，退還三分之二。 
2.實際離宿日於學期起算日後逾學期三分之一，而未逾學期三分之二離校者，退   
 還三分之一。 
3.實際離宿日於學期起算日後逾學期三分之二者不予退費。 

五、勒令退宿者，學生事務處應以書面通知其導師、家長或監護人，該生於接獲退宿通知單後 7
日內遷離宿舍。逾期未離者，強制遷離。 

第六條  宿舍安全管制及會客 
一、為確保住宿學生之安全與安寧，學生宿舍實施安全管制，由宿舍辦公室管理人員及宿舍幹部

負責執行，必要時得進入寢室檢查。 
二、門禁時間︰學生宿舍正大門於每晚 12 時關閉，次日上午 6 時開啟。 
三、宿舍幹部得於需要時進入寢室進行抽點與普查。 
四、外宿、早出及晚歸者應事先完成請假手續。若有特殊事故需事先電話報備，事後補填寫請假

單。 
五、各舍依規定時間會客，會客地點在會客室（或交誼廳），未經核准者，不得進入寢室。來賓、

家長、親友及本校非本舍同學(限同性別者)如因特殊原因需暫入寢區，須於宿舍辦公室服務

時間內完成相關手續後，穿著識別背心始可進入住宿區，且不得以任何理由留宿。 
六、總務處或相關單位得於知會學生事務處後由辦公室管理人員（或宿舍工讀生）陪同進入宿舍

及寢室修繕或辦理相關事務。 
七、學生事務處得會同有關單位對宿舍及寢室進行安全、衛生等檢查。 
八、棒球隊點名制度由生活管理教練推選出隊長，負責夜間點名，並依規定向生活管理教練回報

點名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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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條  宿舍公物維護與使用 
一、各項公物清點、維護與保管依本校「學生宿舍公有財產使用保管要點」辦理。 
二、學生宿舍交誼廳及其他活動場所除供住宿學生使用或舉辦有關之活動外，本校任何團體或個

人，欲申請宿舍場地舉辦活動者，須向該舍管理人員或宿舍幹部填寫申請單，經宿舍辦公室

管理人員同意後始得使用。（交誼廳及自修室等活動場所使用規定由各宿舍自治委員會訂定） 
三、學生宿舍水電得依公告時間供應及管制。 

第八條  違反下列各項宿舍規定者，除依校規懲處外，並採違紀記點制，作為住宿申請審核之重要依

據。 
一、住宿生犯有附件二所列情形之一者，由學生宿舍自治委員會視違規情節予以登記，並視情節

輕重依學生獎懲辦法辦理。 
二、犯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予以勒令退宿並視情節輕重移送獎懲委員會依校規懲處並取銷其在學

期間住宿資格︰ 
(一)酗酒滋事者。 
(二)有鬥毆行為者。 
(三)有偷竊行為者。 
(四)有賭博行為者。 
(五)蓄意破壞宿舍重要安全設施(備)者（另須賠償或恢復原狀）。 
(六)在寢室內存放危險或違禁物品者(如易爆物、易燃物品、危險氣體、毒品、兇器等)。 
(七)宿舍為禁煙區，在宿舍範圍內吸煙者(含電子煙)。 
(八)擅自帶入異性逗留於寢室區域者。 
(九)門禁實施後留宿非本校區住宿生者。 
(十)違犯法律規定者(另依法律規定處理之)。 
(十一)自行進住、進住後遷出、進住後頂讓者，一經查獲按相關校規記過以上處分，除勒令

退宿外，所繳付之住宿費不予退還。 
三、違反上述勒令退宿規定，經專案簽核准予住宿至該學期末者，應重新繳付住宿費。 
四、凡違規扣點，如欲消點，每消一點需愛舍服務 2 小時。 
五、其他違規情事由各校區宿舍管理委員會以相關規定酌處之。 
六、自住宿日起，凡記滿 10 點（含）以上者，或學年內違反宿舍規定處分累積達乙小過（含）

以上者，取消次學年度住宿資格。 
七、自住宿日起，凡記滿 10 點或 1 學年內違反宿舍規定處分累積達兩小過(含)以上者，由學生

宿舍管理委員會彙整資料審議，經宿舍辦公室陳學生事務長核定後，勒令退宿，並取消爾後

住宿資格。 
八、第二條所述成員，得定期或不定期訪視學生住宿狀況，若發現違規情事，以書面簽報記點及

議處，以一學年（期）為準，得採連犯連記之處分，對經常違規或違規情形嚴重者並適時通

知導師、輔導教官及家長共同關照協同輔導。 
九、違規同學之處分，若有異議，可逕向宿舍自治委員會提出申訴，重新審議。 
十、(刪除) 

第九條  宿舍環境整潔維護 
一、各寢室應輪流實施垃圾分類工作，由各樓層副樓長排定，宿舍垃圾分類實施模式，並由各校

區宿舍管理委員會擬定相關作業流程公告實施。 
二、各寢室門窗、玻璃、地面、牆壁清潔及所有設施均由住宿學生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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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宿舍外圍環境整潔與花木維護、內部公共設施(浴廁、走廊、儲藏室、交誼室、地下室)合併

各校區辦理清潔委外招標作業，清潔人力由生活輔導組評估計算後，將全年所需費用由各校

區全體住宿生平均分攤，併入住宿費計算。由宿舍自治委員及宿舍管理人員負責督導。 
四、各宿舍區自治委員會，為營造宿舍特色、維持宿舍品性得辦理宿舍美化環境競賽等或配合慶

典開放宿舍參觀等活動，得向生活輔導組提出活動計畫申請與經費補助。 
五、低收入戶學生校內宿舍免費住宿，但每學期須志願免費協助宿舍環境清潔等愛舍服務滿 30

小時。低收入戶延修生，除經簽准免繳住宿費外，其餘應繳全額住宿費。 

第十條  學生宿舍經費 
一、以『收支平衡』、『專款專用』為原則，生活輔導組依據宿舍建物每年攤提金額、人事費、

水電費、作業費、清潔費、設施維護費、修繕費等各項用之需要，編列年度收支概算表，經

主計室審核後陳請校長核定，由學生事務處控管使用。 
二、重大整修工程經費向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申請借用，於宿舍開始啟用後依使用年限調整宿舍

收費攤還。 
三、各宿舍區每月建立收支明細，陳學生事務長審核，當年度使用經費透支超過預算總經費 5％

時，由學生事務處召開「調漲宿舍收費」公聽會，再依行政程序提案送『學生宿舍服務暨輔

導委員會』討論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 
四、學生離宿檢查有損毀公物時，須於離宿前恢復原狀或照價賠償，若未辦理時，將取消其再申

請住宿之權利，依本校獎懲辦法第七條第 8 款規定記小過 1 次並限制其離校手續之辦理。（賠

償金額納入該宿舍區經費） 
五、學生宿舍收費標準：各宿舍每學期收費包括住宿費及水電費，住宿費列於註冊繳費單中繳交，

水電費由住宿生至校務行政系統列印繳費，收費標準如附件 1。 
六、冷氣費用未依規定期限內繳交者，依宿舍相關規定辦理。冷氣費用以每間寢室實際用電度

數計算，每度 4 元。但林森宿舍區與進德樓宿舍暑假期間電費每度 4.5 元。 

第十一條  本管理規則經「學生宿舍服務暨輔導委員會」審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 

User
螢光標示

User
螢光標示

User
螢光標示

Us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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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嘉義大學學生宿舍服務暨輔導委員會設置要點

94年5月31日93學年度第7次行政會議通過 
101年4月10日100學年度第6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02年8月1日102學年度第1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03年2月11日102學年度第5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05年8月9日105學年度第1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07年8月14日107學年度第1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一、國立嘉義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提供校內住宿生溫馨且安全的住宿環境與資訊，強化

住宿之服務暨輔導，進而營造具有本校特色且優質的宿舍文化，特訂定本校學生宿舍服

務暨輔導委員會設置要點。

二、學生宿舍服務暨輔導委員會（以下簡稱本委員會）之任務如下：

(一)學生宿舍輔導政策與相關法規之研議與修訂。

(二)學生宿舍工作計畫之審議與督導。

(三)學生住宿經費預算與收支事項(含費率訂定)之審議與督導。

(四)學生宿舍管理員之督導、考核及獎懲。

(五)學生宿舍修繕、清潔等相關總務支援之研議與修訂。

三、本委員會由下列人員組成之：

(一)當然委員：由校長指定副校長一人（兼任召集人）、學生事務長、總務長、主計室主

任、人事室主任、國際事務長。

(二)教師委員：由各學院推薦專任教師各一人。

(三)學生委員：各校區之學生會代表及學生宿舍自治委員會各推薦ㄧ人。 

(四)本委員會委員由校長聘任之，任期一年，並得連任。

四、本委員會每學期至少召開會議一次，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每次會議應有委員二分之一

(含)以上出席；事項之決議，以出席委員二分之一(含)以上同意後行之；議程安排及相

關行政事務，由生活輔導組辦理，並得請相關人員列席。

五、本要點經行政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

附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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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嘉義大學 109 學年 

蘭潭學生宿舍 5 舍整修後住宿費調整公聽會 

會議紀錄

時間：民國 110 年 3 月 10日（三）下午 1時〜3 時 

地點：本校瑞穗館 

主席：林芸薇學務長 

紀錄：劉軍駙 

出席人員：全體嘉大教師及住宿生  

壹、 主席致詞

    各位同學大家午安，由於宿舍老舊，五舍已重新整建十二間房間，未來也會陸

續翻新其餘四百個床位，六舍與二舍也在翻新計畫中。為了支付工程費用，將會跟

同學說明床位調漲的部分，另外因為新床位的費用比較高，可供同學選擇新舊床位

進行抽籤。稍後的公聽會會先報告宿舍整建現況，再依照成本公開調漲費用，也會

說明如何抽籤。 

貳、 住宿整修及住宿費調整相關說明

一、整修現況： 

    整修分為寢室及公共空間、衛浴設備、頂樓防水工程三大項。走道、樓梯間壁

癌全面翻新，更新頂樓防水。目前五舍廁所已全部翻新，床位從垂直式梯子改為樓

梯式步階，內裝全面換新，新增櫃子鎖扣保障同學的隱私。預計今年暑假將五舍全

部房間及六舍浴室廁所全部整修完畢。110年暑假將整修六舍寢室及公共區域。 

二、費用調整說明： 

    此次五舍整修總金額約為 4,100 萬元，除以床位數 456床及五舍剩餘最低使用

年限 20 年(41,558,401 元/456x20x2≒2,278)，原調漲金額為 2,278元，擬以 2,000

元作為本次五舍住宿費之調整，即自 110 學年度開始五舍全新寢室住宿費每學期由

6,500元調至 8,500 元。 

三、五舍新寢室分配原則： 

    今年五舍床位分配分為優先住宿，舊生抽籤，國際新生，大一新生。扣除優先

住宿及國際新生，剩餘床位再讓大一新生及舊生入住。若有大一新生放棄床位則由

舊生遞補，舊生在床位抽籤時報到，屆時會調查住宿意願，決定住在五舍或六舍。 

參、 提案事項 

案由：蘭潭學生五舍自 110 學年度開始，擬調漲每學期住宿費由 6,500 元調 8,500 

元。 

說明：蘭潭學生五舍為提升學生住宿品質，向本校校務基金借支整修費用計約 4千 

1 百萬元分 20 年攤還，基於使用者付費及學生宿舍永續經營原則，自 110學 

年度開始，擬調漲五舍每學期住宿費由 6,500元調至 8,500元。 

決議：照案通過。 

附件四



肆、 公聽會意見 

發言人 建議事項 答覆單位 答覆內容 

微藥二甲 呂世姻 三舍的未來整修規

劃。 

學務處 

學務長 

目前照計畫表會是先以五舍

再來六舍，三舍的部分會在

未來慢慢翻新。 

植醫二甲 張棕程 1.可否提早調查住 

  宿意願。 

2.是否將調整成整 

  數零頭? 

3.調漲費用是否有 

  包含到未來廁所 

  的維護? 

 

學務處 

學務長 

 

 

1.因為有流程上的時程考 

  量，但還是會將提早調查 

  列入作業考量。 

2、3.本次調整未列入五舍已 

     經完成整修的廁所費 

     用。若加入廁所的部分     

     調整幅度會更大，增加 

     住宿生負擔。調整成 

     2,000元整數，以能讓 

     學生負擔又能還清翻 

     修費用為主要考量。 

現場同學 1.六舍交誼廳的撞 

  球檯與k書中心的 

  翻修及維護事宜。 

2.宿舍的經費部分 

  是否有跟教育部 

  申請補助? 

3.公共空間是否有 

  建設監視系統或 

  相關維護及機車 

  棚監視系統的維 

  護由誰負責? 

4.學生宿舍機車停 

  車場是否能由本 

  校車管會將權力 

  轉交宿管會? 

5.0段的天花板高度 

  偏矮的問題，是否 

  有議價空間? 

6.淋浴間有損壞或 

  洗衣機設備的更 

  換? 

學務處 

學務長 

 

蘭潭宿舍

辦公室 

 

1、2.教育部僅補助公共空間 

     經費，若獲得補助則會 

     以校務基金 1:1配合， 

     未來也會一定去翻修， 

     但是撞球桌並非補助 

     項目內，會以宿舍經費 

     支應。 

3.宿舍內部公共空間均有監 

  視系統設置，均有宿舍專    

  人固定檢查及維修。宿舍 

  機車停車場的監視器為學 

  生宿舍建置，自然也由學 

  生宿舍為護。 

4.權力的轉交涉及總務處的 

  行政流程，因學生宿舍目 

  前人力不足，學生事務處 

  想盡量減輕宿舍辦公室的 

  工作負擔，尚有討論空間。 

5.該區有消防管線等無法更 

  動之硬體設備的問題，將 

  以公共水電費打折的方式 

  給予補償，會於現勘後再 

  另行公告。  

6.若有損壞或其他問題建議 

  先行線上報修，以利建立 

  維修履歷，才能立即修復 



  或與外包廠商談更新。 

應數二甲 涂育誠 1.廠商是否能如期 

  完工? 

2.今年五六舍是否 

  有提供暑住? 

學務處 

學務長 

 

蘭潭宿舍

辦公室 

 

1. 廠商若拖延須支付大筆

違約金，為減輕施工期限

壓力，已於寒假期間完成

陽台防水及更換鋁門的

部分施工。學生事務處仍

會要求廠商先完成寢室

施工，務必讓同學準時進

住。 

2. 今年五舍六舍均有翻新

工程，除國際生外務必請

一般住宿生共體時艱，將

不開放暑住。 

現場同學 1.若工程延宕是否 

  有緩衝期的措施? 

2.工程期間產生的 

  揮發物質是否對 

  人體有害? 

蘭潭宿舍

辦公室 

 

1.若有工程延宕導致同學無 

  法準時入住，將退還調漲 

  的住宿費，當學期以 6,500 

  計價。   

2.廠商使用的油漆是均經過 

  材料審查，符合國家安全 

  標準。 

資工二甲 陳冠宇 1. 原本的 6,500 元

住宿費是包含甚

麼? 

2. 宿網網速過慢。 

3. 宿網不穩定。 

學務處 

學務長 

 

1. 包含住宿費、維修費、部

分公共維護費。 

2. 是否改為每學期收 1,000

元調整為吃到飽及提升

網速，可再討論。 

3. 宿網由本校電算中心建

置及管理，學生事務處會

代為反映網速過慢及不

穩等相關問題。 

現場同學 宿舍若達 20年的年 

限是要做拆除還是

翻新? 

學務處 

學務長 

生輔組 

若未來學生人數不足會做拆

除或另作他用。 

 

應化二甲 賴秉聖 從前年就開始逐步

翻新何不逐年調漲

住宿費? 

蘭潭宿舍

辦公室 

 

因經費考量及施工期程僅能

於暑假施工，完成的僅為部

分，有些同學有享受到，也有

部分同學沒有，為公平一致 

，才會在全部完工後進行調

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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